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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由广州市越秀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广州市标准
化促进会、广州市标准化研究
院、广州市越秀区饮食业商会等
单位共同起草的全市首个餐饮
茶位服务团体标准——《餐饮茶
位服务管理规范》（T/GZBC 76-
2024）正式发布，对茶位服务流
程、服务费用明示等提出了推荐

性要求。
对消费者比较关心的服务

费用，该团体标准明确规定餐饮
服务单位应明码标价，提前告知
消费者关于基础茶位费、茶叶种
类、茶具使用费等茶位服务的消
费标准及服务内容。

同时，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
自主选择权，不得强制提供茶位

服务或收取费用，消费者可选择
接受或者不接受，又或者只接受
部分茶位服务。

此外，餐饮服务单位应按照
实际服务内容和数量进行收
费。收取费用时，应向消费者提
供详细的消费清单，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推动茶位费“按人
头”收费变为“按需”收费。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
务所翁春辉律师表示，收取茶位
费本身并不直接违法，但其收取
方式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
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

他指出，现实中涉嫌违法收
取茶位费的具体情形主要包括：

未明码标价、强制收取茶位费、
未提前告知或是捆绑收费、收费
标准不合理等情形。

“根据不同的事实与情节，
监管部门可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他说，
上述几种违法情形，在广东地
区由来已久，且非常普遍，以
致老百姓都习以为常，见惯不
怪了。

他认为，整治和纠正上述乱
象，保护消费者权益，建议市场
监管部门加强监督检查，推动餐
饮行业规范经营，营造公平、透
明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在遇到此类问题时，
也应摒弃“忍气吞声”或者“不屑
小利”的心态，大胆地向市场监
管部门投诉举报，积极主张自己
的合法权利。

茶位费，对于广东本地市
民来说已习以为常，但广州市
消费者委员会发布的一项广州
市餐饮业茶位收费情况民意调
查报告显示，近八成消费者“支
持取消”茶位收费。

采访中，不少消费者指出，
收取茶位费本是广式茶楼传
统，但现在，一些非广式餐厅也

“入乡随俗”收取茶位费。在粤
工作多年的食客张阅承表示费
解：“广式茶楼的茶位费在每位
2 到 10 元，而在一些新兴酒楼
和高端场所，茶位费高达每位
20 至 40 元。有些餐厅即使只
提供白开水也要收取茶位费，

而且茶叶还需另外收费。”
其实，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制定的《广州市餐饮业价格
行为规则》也对茶位费的收取
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餐饮业经
营者对餐前小食、纸巾、米饭、
茶水等商品单独计费，应当按
照商品名称、服务内容、计价
单位和价格进行明码标价，并
于消费前主动告知消费者。

茶位费到底收多少？据广
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茶位费不属于政府定价、政
府指导价，而是属于市场调节
价，由餐饮业经营者根据市场
情况自行确定。这意味着，茶

位费的高低和是否收取完全取
决于商家的自主决策。

在此次随机的采访中，也
有消费者表示：“现在茶位费已
经变味，不管什么级别、大小的
餐饮服务经营单位都设有茶位
费，感觉有点乱。”

日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公开征求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
对《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2025 年
立法工作计划（草案征求意见
稿）》的意见和建议，记者注意
到，“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
（制定）”被列为初次审议的法
规案，广州市将为传统文化的
传承提供法治保障。

记 者
调查还发
现 ，部 分
餐厅存在

茶位费与餐具、
蘸料等绑定销售

的情况，使得顾客在选择上缺乏
自主权。

在嬷孙家潮汕牛肉火锅的
门店，记者扫描桌面二维码点餐
时发现，其首页显示了“茶位+蘸
料”，但并未直接标出具体价格，
只有进行下一步操作后，才能看
到茶位费和蘸料的总价格。对
此，该店服务员解释说，酱料加
茶位费收费6元一位，两者是绑
定在一起的，顾客即便不喝茶也
不能单独取消茶位费。

当记者来到名为“客家班”
的餐饮店，其提供的纸质菜单最
下面一行，用较小字体注明了茶
位费的价格：大厅茶位费每位4
元，房间茶位费每位6元。记者

提出“要杯开水是否免收茶位
费”时，服务员表示，茶位费是和
餐具费用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免
不了（茶位费）。

在随机采访中，多数市民表
示，现在大家在消费上更注重个
性化和灵活性。“比如不强制收
取茶位费，或者服务员主动告
知，抑或在醒目位置标明茶位费
的价格，这样更符合消费者的需
求。”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记者的
提问，广州大部分餐饮企业表示，
对于落实茶位费“在醒目位置做
好明码标价”的规定，已尽到了告
知义务，而且一致认为自己的方
式挺“醒目的”。

事实上，此次告诫函没有对
“醒目位置”提出详细要求。

到底何为“醒目位置”？记
者在渔乡米坊（华景店）采访看
到，店内墙上非常醒目地挂着

“茶水服务每位 2 元”红底白字

的牌匾。无论顾客是在菜单纸
上自行点餐，还是手机扫码点
餐，都会清晰地显示茶位费的
收费标准。在现场，顾客陈姨
说：“谁进门都能看到牌子，非
常简单明了，点菜、结账也就省
事多了。”

在调查中，不少消费者也认
为，餐饮企业关于茶位费的“醒
目位置”不能各出奇招，自认为
挺“醒目”，其实仍与消费者的心
理预期有差距，应有统一的标
准。

为了摸清实际情况，此次调查，记
者筛选了广州城区近 100 家高、中、低
三个档次的餐饮服务单位，以实地探访
和随机采访方式进行调查。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酒
楼餐厅没有关于茶位费醒目位置的标
识。有的餐厅在点餐系统或菜单上明
确标出茶位费的价格，有的则需要在服
务员解释后才能了解具体费用情况。

榕意·川味之美是一家主打川菜的
连锁餐厅，在天河区繁华地段的一家门
店，记者扫描桌面二维码进行点餐时，
点餐系统提示了茶位费和价格。除了
这一提示外，记者未在餐厅内其他显眼
位置看到关于茶位费的明确标价。记
者向服务员咨询，服务员表示，包间的
茶位费为每位 10 元，大厅则为每位 6
元，无论是否饮茶均需支付该费用。

在手机“扫码点餐”盛行的当下，众
多餐饮企业将此设为首选方式。记者
实地走访了大榕树下顺德菜、陶陶居
（西 塔 国 金 店）、凤城小馆（琶 洲 保 利
店）、门堂啫啫煲（天河南店）等餐饮企
业，均在扫码后的页面显示茶位费收费
标准。但记者观察到，餐厅内部并未设
置醒目的茶位费标价提示。

“在点餐时往往很容易忽略，结账
时才发现有茶位收费，但也只能乖乖埋
单。”在喜粤·赏心粤味酒楼的大厅里，
顾客徐先生告诉记者，他刚问了服务员
才得知，这里茶位费每人10元，不要茶
叶的收8元一位。

茶位费新规落地两月有余，广州各大餐饮企业的反应如何？羊城晚报记者实地调查——

茶位费的明码标价够醒目吗？“茶位费”这一现象在广东由来已久，多次引发社会广泛
讨论。

今年春节前，茶位费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25年
1月10日，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向市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了
价格提醒告诫函，其中“各餐饮服务经营者要自觉规范价格行
为，店内菜单、价签、点菜App等标价内容应保持一致；
需收取‘茶位费’的应当在醒目位置做好明码标价”的规
定，引发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

截至目前，新规已满两个月。这两个月，广州餐饮
经营场所出现了哪些变化？消费者的就餐体验又
有哪些不同？羊城晚报记者兵分多路，实地追踪
新规落地情况。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徐振天 梁怿韬 徐炜伦

现场走访：
大部分餐饮企业

自行采取标识茶位费方式

为减少纠纷发生，广州互联
网法院对网络二手商品交易参与
主体作出以下提示：

1. 合法诚信交易，如实描述商品
2. 依约履行合同，及时发出货物
3. 明示售后条款，厘清责任归属
4. 避免脱离平台，防范交易风险
5. 仔细阅读描述，关注用户评价
6. 遵守平台规则，勿作提前确认
7. 及时留存证据，依法维护权益
8. 文明友好沟通，客观理性评价

“电子商务提高了二手商品
流通的便利性和流转速度，促进
了消费频次提升，有利于扩大内
需和促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
发展。”广州互联网法院分党组
副书记、副院长刘冬梅表示，二
手交易平台是连接各方的纽带、
是平台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对网络二手交易的规范健康发
展具有关键作用。

目前，广州互联网法院针对
审判中发现的问题，向二手交易
平台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方面，法院建议从强化用
户实名认证、完善用户评价机
制、对经营主体实施分类提示和
管理、推动商品描述客观化四个
方面，加强二手交易平台诚信体
系建设。

另一方面，法院建议提高二
手交易平台验货的标准化水
平。“建议行业协会、平台等制
定二手商品检测的统一规范，完
善检测机构认证、检测内容标
准，提高二手交易平台验货检测
的规范化水平，使检测更好地发

挥客观反映商品情况、避免争议
的作用。”刘冬梅说。

此外，广州互联网法院建议
平台加大对纠纷的调处力度，

“可以通过引入专业用户裁判、
充分保障争议双方举证权利等
方式优化争议处理机制，使更多
纠纷更加快捷有效地在平台内
化解。”

刘冬梅表示，《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要求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国家发展改革委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鼓励“互联网+二手”模式
发展，要求规范二手商品流通秩
序和交易行为，强化互联网交易
平台管理责任，加强交易行为监
管。“我们在审理网络二手交易
纠纷案件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依
法审判和调处明确了交易双方及
二手交易平台的权利、义务和责
任；另一方面，我们也致力于通过
司法机关、二手交易平台、买卖双
方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二
手商品流通更加规范有序。”

不久前，网友钱某网购时遇
到一个“坑”——

钱某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
向桂某购买了预售徽章，下单后
钱某在桂某的要求下提前点击
确认收货。其后，钱某多次询问
发货时间，桂某先后回应已在打
包、近期发货，随后不再回复。
后桂某未作解释直接在平台向
钱某以转账方式退还购物款，钱
某拒收并发起投诉。钱某发现
桂某个人主页内仍在销售案涉
同款商品，而价格已上涨。钱某

遂起诉要求桂某退款并赔偿差
价损失。广州互联网法院经审
理，支持钱某要求退还货款并赔
偿损失的诉求。

“受卖家引导提前确认收货
较易引发纠纷。二手交易平台
在网络交易中具有保障交易的
功能，实践中，有的卖家以‘向海
外代购商品需要时间’‘行业惯
例’等理由诱导买家在未实际收
货的情况下提前确认收货，后卖
家不发货甚至失联引发纠纷。”
曹钰提醒消费者，“买家应在实

际收到商品后在平台点击确认
收货，平台再将商品价款支付给
卖家，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买家钱
货两空情况发生。”

广州互联网法院在审判中
发现了另外一些问题：有的买家
在未核实卖家身份的情况下，受
到卖家引导脱离平台交易，导致
买家权利难以保障。此外，审判
中还发现商品情况主观性描述
缺乏规范、平台验货机制有待完
善等问题。

在李某诉唐某信息网络买

卖合同纠纷案中，李某通过二手
交易平台向唐某购买了一台二
手笔记本电脑，并申请了平台验
货服务。唐某在商品描述中称

“功能正常，电池接口未插，需自
行插上”。平台验货中心经检测
出具报告认定“外观瑕疵，不影
响功能使用，检测软件识别不到
电池信息，拔适配器关机”，该报
告仅测试了未插上电池时的情
况，未进行设备内部检查。李某
确认该验货报告后收货，但自行
拆机插上电池线后发现电脑仍

无法开机，经笔记本品牌官方售
后检测后认定为“电脑主板不
良”。李某要求退货退款，唐某
拒绝。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支
持李某的退货退款请求。

“商品与描述不符是网络二
手交易纠纷中较为常见的情
形”，曹钰表示，当前，二手交
易平台大多允许卖家在发布
商品时仅填写主观描述，“质
量非常好”“99 新”“轻微使用
痕迹”等语义含糊的描述易引
发纠纷。

据广州互联网法院统计，该
院受理的网络二手交易纠纷案
件连续两年增长率在 50%以
上。其中，2022 年新收 53 件，
2023 年新收 80 件，同比增长
50.94%；2024 年新收 126 件，同
比增长57.5%。

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
三庭庭长曹钰介绍说，涉诉二手

商品以电子产品、日用品、模型玩
具为主，超过半数为电子产品，占
比52.9%，其次是日用品和模型玩
具，分别占比 25.87%和 6.95%。
案件主要为自然人之间的交易引
发的纠纷，原告绝大部分为买家
（占比 93.82%），极少数为卖家（占
比 6.18%），“纠纷往往在买家支付
款项后未收到货物或者发现货物

与描述不符时发生。”
曹钰还介绍，案件涉及的问题

主要为描述不符、未发货或者质量
瑕疵，其中，实物与卖家描述不符
占 32.05%、卖家未实际发货占
18.38%、商品质量瑕疵占11.97%。

据悉，已判决的234件案件
中，原告起诉主张“退一赔三”的
有97件，主张“退一赔十”的有3

件，共 100 件，即 43%的原告提
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
在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的
案件中，获判决支持“退一赔三”
或“退一赔十”的仅13件。

“二手交易平台的卖家虽然
包括经营者，但更多的是出售个
人闲置物品的非经营主体，而卖
家是否为经营者对判定是否承

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有影响。在
纠纷处理中，我们需要综合考量
卖家出售商品的性质、来源、数
量、价格、频率、是否有其他销售
渠道、收入等情况认定卖家是否
属于经营者，只有被认定为经营
者的卖家才依法承担《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曹钰说。

广州互联网法院受理网络二手交易纠纷案呈逐年递增趋势，该院就审判中发现的问题
提出建议促进网络治理：

公正审理网络二手交易纠纷
规范二手商品交易流通秩序

一年一度的“3·15”即将到来。
如今，不少消费者把目光瞄向了二手
商品市场，闲置物品交易日益活跃，
相关纠纷也随之而来。

广州互联网法院统计显示，该院
2022 年至 2024 年共受理网络二手
交易纠纷案件259件，数量呈逐年递
增趋势。

抓好司法审判落实“公正与效率”
主题，延伸司法职能促进互联网平台
治理，广州互联网法院以高水平司
法服务高质量发展，公正高效规范
二手商品流通秩序和交易行为，持
续为互联网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注入
法治动能。

网络二手交易纠纷案呈逐年递增趋势

提前确认收货易引发纠纷

建议多措并举使二手商品流通更加规范有序
网络二手商品交易提示

链接

餐饮企业：
尽了告知义务且标识“挺醒目”

律师说法： 如遇违法收费消费者应投诉举报

制定标准： 推动茶位费“按人头”收费变为“按需”收费

文/图 董柳 谭静宜

广州互联网法院

新好景海鲜酒楼餐厅内部没有茶位费醒目标识

广州渔乡米坊（华景店）挂在墙
上的茶位费收费标准格外醒目


